


鄂二师院团[2016]3号
关于举办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第二届校园
青春诗赛的通知

各学院分团委：
为贯彻落实团省委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我省“与诗同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工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影响和引导青年学生，推动新时期校园原创文学的繁荣发展，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影响和引导大学生，经研究决定，校团委举办第二届校园青春诗赛。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bookmark: OLE_LINK1]与诗同行——梦想凝聚中国力量 诗歌谱写青春华章
二、活动时间：
2016年3月8日至3月17日
三、主办单位：共青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承办单位：共青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委员会
四、参赛对象：
全体在校学生
五、参赛要求：
（一）创作组
　　作品题材不限，新诗、古体诗均可，新诗以30-70行为宜，古体诗不限。作品必须是参赛者原创且未经发表的作品，严禁剽窃和抄袭，作者文责自负。
　  （二）朗诵组
　　个人、组合形式不限，原则上每组不超过4人，每位选手只允许代表一支队伍或个人参赛。朗诵篇目不限，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可配乐，不支持PPT、视频展示。
六、参赛方式：
（一）创作组报名以各学院为单位上交报名汇总表和参赛作品为准，需将选手作品的纸质档送至文学院团委办公室，报名表和作品电子档发送至hbeswxytwxsh@163.com ，电子邮件主题的格式为：青春诗赛创作组+学院名称。
（二）朗诵组报名以各学院为单位上交报名汇总表，需将参赛选手相关信息（包括学院、姓名、作品名称、联系方式、电子邮箱）发送至hbeswxytwxsh@163.com ，电子邮件主题的格式为：青春诗赛朗诵组+学院名称+姓名+联系方式。
（三）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3月15日
七、参赛时间、地点
[bookmark: _GoBack]    朗诵组：3月17日下午两点
大学生多功能活动厅
八、奖项设置
本次诗赛创作组和朗诵组各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及优秀奖若干。其中获奖的作品及个人将被推荐参加第三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邀请赛。
九、联系方式
 校团委办公室：   高  琳   联系电话：87943172     
文学院团委：   邱  媛   联系电话：87943937
               刘新宇   联系电话：87943655
               李  倩   联系电话：15071384662
附件1：第二届青春诗赛创作组报名汇总表
附件2：第二届青春诗赛朗诵组报名汇总表







共青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附件1 
	第二届“青春诗赛”创作组报名汇总表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作品名称
	联系方式

	
	
	
	
	
	

	
	
	
	
	
	

	
	
	
	
	
	

	
	
	
	
	
	

	
	
	
	
	
	

	
	
	
	
	
	

	
	
	
	
	
	

	
	
	
	
	
	

	
	
	
	
	
	

	
	
	
	
	
	

	
	
	
	
	
	

	
	
	
	
	
	

	
	
	
	
	
	

	
	
	
	
	
	

	
	
	
	
	
	

	
	
	
	
	
	

	
	
	
	
	
	



附件2 
	第二届“青春诗赛”朗诵组报名汇总表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作品名称
	联系方式

	
	
	
	
	
	

	
	
	
	
	
	

	
	
	
	
	
	

	
	
	
	
	
	

	
	
	
	
	
	

	
	
	
	
	
	

	
	
	
	
	
	

	
	
	
	
	
	

	
	
	
	
	
	

	
	
	
	
	
	

	
	
	
	
	
	

	
	
	
	
	
	

	
	
	
	
	
	

	
	
	
	
	
	

	
	
	
	
	
	

	
	
	
	
	
	

	
	
	
	
	
	



